附件二
关于推进县、乡（镇）民生实事项目人大

代表票决制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根据《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丰富拓展基层民主实践形式的指导意见》（省人常办〔2025〕1号）文件精神和省、市相关工作会议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依法行使人大职权，丰富代表履职形式，进一步推动民生实事项目决策和实施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使民生实事项目更加符合民需、贴近民意、惠及民众，确保民生实事项目真正成为民心工程。

二、工作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下简称代表票决制）工作始终，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县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主席团要主动向同级党委汇报代表票决制工作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应提交同级党委研究讨论，并认真贯彻落实好党委对推进代表票决制工作的指示和要求。

充分尊重民意。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代表主体地位，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广听民意，善纳民智，最大程度地把人民的意愿体现到代表票决制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

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依法依照程序开展工作，使代表票决制工作成为地方人大立足自身职能、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不越位、不缺位，切实做到权限法定、运作规范、程序简明、管用可行，确保代表票决制工作有序进行。

突出效果导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兼顾需要与可能，加强宣传引导，以项目有效实施为目标，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做到项目征集贴民心、投票决定讲民主、跟踪监督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搞“形象工程”，确保民生实事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

三、工作步骤

（一）征集建议项目

1.征集主体：县、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工作。

2.征集时间：建立全年征集民生实事候选项目机制，建立民生实事项目候选储备库，每年9月份开始汇总整理。

3.征集渠道：县、乡（镇）人民政府除通过条块渠道征集项目外，还要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发布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公告，并通过群众来信、网络留言、“民声呼应”工作平台、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收集民生实事建议。县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主席团要支持同级人民政府依托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代表“家室站点”等履职平台，以多种形式广泛收集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

（二）论证初定项目

县、乡（镇）人民政府对征集到的建议项目，从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等方面进行论证评估，依事权筛选出本级人民政府初步候选项目，报同级党委会议研究审定，作为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票决的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纳入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是以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为主，由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具有普惠性、均衡性、公益性的民生类公共事业项目；一般应当“一事一项目”，避免包含多个子项目的打包类项目；原则上应能够于当年实施并完成，确需跨年度的要明确年度实施进度。不具备保障要素或可能增加群众、企业负担和政府债务风险的项目，不得列为初步候选项目。

（三）审议票决项目

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由政府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政府应就候选项目的确定过程和每个候选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项目背景、主要内容、实施主体、投资额度、资金来源、建设进度、完成时限、相关要求等），在全体会议或主席团会议上作说明，并将有关材料印发全体代表。大会应安排必要时间，组织全体人大代表在分团讨论时对候选项目进行充分审议。审议时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派员到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经审议后的候选项目，由全体代表按票决办法进行表决，票决结果适时向社会公布。具体票决办法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应明确候选项目差额比例、表决方式、项目确定和公布方式等内容。
（四）组织实施项目

票决出民生实事项目后，县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主席团要督促同级人民政府及早制定项目实施计划，明确责任部门、目标任务、时间安排和工作要求等，项目进展情况要适时向同级人大报告。对未能如期完成的民生实事项目，政府应向人大代表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明确后续计划安排。确因客观原因导致项目需作重大调整或者暂缓、终止实施的，应及时提请县人大常委会、乡镇人大主席团审议决定，作出的决定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五）监督评议项目

县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主席团要将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列入年度监督工作计划，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视察调研、专题询问、工作评议等方式，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对跨年度实施的项目，要在下一年度继续开展监督，推动项目如期完成。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主席团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代表票决制工作始终，认真落实重大事项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制度；县和乡镇人民政府要切实做好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主体工作，真正将实事办好、好事办实，体现执政为民，彰显政府公信力。

（二）加强工作指导。县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乡镇开展代表票决制工作的监督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完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解决代表票决制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促进代表票决制工作扎实有序地开展。
（三）加强舆论引导。县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代表票决制和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的宣传报道，进一步凝聚共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要加大对政府组织实施实事项目成果的宣传力度，展示取信于民的良好形象，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